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[Table_Summary]  
一、事件概述 

3 月 26 日，财政部等四部委联合发布《关于进一步完善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财

政补贴政策的通知》，于 3 月 26 日起实施，并设置 3 月 26 日至 6 月 25 日为过渡期。 

一、 二、分析与判断 

 设置 3 个月的过渡期，新能源汽车抢装效应有望延续 

2019 年补贴政策设置 3 月 26 日至 6 月 25 日为过渡期，对于过渡期期间符合

2018 年技术指标要求但不符合 2019 年技术指标要求的销售上牌车辆按照 2018

年版补贴标准的 0.1 倍补贴；符合 2019 年技术指标要求的销售上牌车辆按 2018

年标准的 0.6 倍补贴。过渡期期间销售上牌的燃料电池汽车按 2018 年对应标准

的 0.8 倍补贴。过渡期为新能源汽车降补带来缓冲，抢装效应有望延续至 6 月，

刺激新能源汽车销售放量。 

 纯电动乘用车续航里程改为两档，系统能量密度≥160wh/kg 系数为 1.0 

纯电动乘用车方面，取消续航里程在 250 公里以下车型的补贴，并将补贴标准

设为两档，续航里程在 250≤R＜400 公里范围的车型补贴降至 1.8 万元，400

公里及以上车型补贴降至 2.5 万元。2019 年版将纯电动乘用车的系统能量密度

标准提升至不低于 125Wh/kg，对于能量密度在 125(含)-140 Wh/kg、140(含)-160 

Wh/kg、160 Wh/kg 及以上车型的补贴调整系数分别下调至 0.8、0.9、1.0 倍。

对于非私人购买或用于营运的新能源乘用车，按照相应补贴金额的 0.7 倍给予

补贴。 

纯电动乘用车能量密度补贴系数的门槛有所提升，车企提前布局较高能量密度

车型的优势得以显现。2019 年第 1-2 批推荐目录中共入选 74 款纯电动乘用车，

按照 2019 年的补贴标准，有 22 款车型能量密度在 160 Wh/kg 及以上即可以获

得 1.0 倍补贴系数，占比为 30%。  

 新能源客车补贴标准下降，系统能量密度门槛稳步提升 

非快充类客车方面，2019 年版补贴的中央财政补贴标准由 2018 年的 1200 元

/KWh 降至 500 元/KWh，降幅达 58%；单车补贴上限也有所下降，不同车长范

围的降幅在 50%-55%。2019 年版补贴要求非快充类客车能量密度不低于 135 

Wh/kg，与 2018 年版的最高标准一致，并取消对于非快充类客车能量密度的补

贴调整系数。 

从 2019 年第 1-2 批推荐目录中 54 款非快充类纯电动客车车型中 98%的车型能

量密度在 135 Wh/kg 及以上来看，实现 2019 年版补贴标准对电池系统能量密度

的要求较为轻松。 

对于快充类和插混客车的中央财政补贴标准也均有下降，降幅分别为 57%、

60%。 

 按最大设计总质量划分，新能源货车补贴标准细化  

新能源货车方面，对于纯电动货车和插混（含增程式）货车中央财政补贴标准

分别为 350 元/kWh、500 元/kWh；N1 类纯电动货车中央财政单车补贴上限设

为 2 万元，N2、N3 类纯电动货车中央财政单车补贴上限设为 5.5 万元；N3 类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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[Table_Summary]  
插混（含增程式）货车中央财政单车补贴上限设为 3.5 万元。能量密度要求

从 2018 年的不低于 115Wh/kg 提高至不低于 125Wh/kg。 

 取消地方购车补贴，充电加氢基础设施有望持续受益 

2019 年版要求，过渡期后地方不再对新能源汽车给予购置补贴，但新能源

公交车和燃料电池汽车除外。这将利于新能源公交车和燃料电池汽车的推广

应用，补贴支持力度相对较强。目前财政部等部门正在研究支持燃料电池汽

车和加快推广新能源公交车的政策措施，将按程序报批后另行发布。 

地方的购置补贴将转为用于支持充电（加氢）基础设施建设和配套运营服务

等方面。截止 2018 年底，车桩比约为 3.4:1，较《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发

展指南（2015-2020 年）》的目标仍有较大的差距，在新能源汽车数量持续高

增长和政策支持的推动下，充电桩需求量和使用率将有较大提升，行业盈利

拐点将加速实现，充电设备和运营商有望受益。 

二、 三、投资建议 

三、     我们认为：1）过渡期的设置为行业应对新标准调整带来缓冲，抢装效应有

望延续。2）在乘用车补贴门槛提升、补贴额度下降的情况下，磷酸铁锂的经济

性优势凸显，看好磷酸铁锂在无补贴和高性价比车型上的应用。3）充电桩设备

端和运营端将受益政策支持和需求提升。4）补贴完全退坡临近，乘用车补贴额

度降低，海外车企和电池厂有望加速布局国内市场，具有高品质产品和海外供应

能力的优质供应商将显著受益行业发展。5）在政策支持和成本下降的驱动下，

燃料电池汽车应用有望加速。 

四、 建议关注：国轩高科、科士达、特锐德、当升科技、新宙邦、雄韬股份、潍柴动

力 

五、 四、风险提示： 

新能源汽车行业发展不达预期；产品价格大幅下降风险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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